
东发改审〔2024〕145 号

东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东山县文昌小学运

动场修缮等项目的批复

东山县文昌小学：

报来《关于要求审批东山县文昌小学运动场修缮等项目的请

示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东山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》

（[2021]13 号）、《中共东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会议纪要》（[2021]47

号）和《关于教育系统修缮与设备采购列入年度预算的请示》

（[2024]91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项目建设,具体批复

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东山县文昌小学运动场修缮等项目

（项目代码：2411-350626-04-05-336756）。

二、项目建设地点：东山县文昌小学。

三、项目单位：东山县文昌小学。

四、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：1、更新人工草皮，铺设塑



胶跑道，建设两个篮球场半场，面积约 5000 平方米；2、设置隔

离栏 100 米等修缮项目。

五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05 万元，

资金来源为县财政预算资金 105 万元。

六、项目建设工期：3个月。

七、招标事项：严格按照闽发改法规〔2022〕667 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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